附件3

2026年青铜峡市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服务主体遴选评分表
服务主体名称:                                         时间：2026年  月  日
	序号
	评分标准
	标准分值
	评审得分
	备注

	1
	服从项目管理部门的指导和安排，按要求上报遴选材料且服务面积达到3000亩以上得10分，不达标酌情扣分。
	10
	
	

	2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市监局注册满2年以上（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行信息），公司资质健全，依法纳税，征信状况良好，缺少一项扣2分。
	5
	
	

	3
	服务主体农机具证照齐全（包括作业机械保险、农机手意外伤害保险、农机手驾驶证、行驶证），缺一项扣2.5分。
	10
	
	

	4
	提供自有农机具台账（需附发票或购买合同等辅佐资料），且农机具拥有不少于5台(套)，并提交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10
	
	

	5
	有一定的服务经验，撰写项目实施方案、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15
	
	

	6
	有独立的财务管理、财务核算，提交2024、2025年财务报表且连续两年盈利得10分，不达标酌情扣分。
	10
	
	

	7
	纳入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名录库并服从当地农业农村行业管理部门指导;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完备的办公设施，组织机构、章程及各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拥有与其服务相匹配的农机具；资料不全酌情扣分。
	10
	
	

	8
	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经济社会效益良好，与残疾人家庭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且带动成效显著优先扶持，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10
	
	

	9
	提供安全生产台账等资料（含平时检查照片、阶段性小结及全年总结），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10
	
	

	10
	配套大中型农机具、仓库（机具）、晒场（草料场）、棚圈等基础设施图片资料，参加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10
	
	

	总分
	100
	
	


评审人员签字：
